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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 

《獸醫註冊條例》 
（第 529 章） 

 
《2021 年獸醫註冊條例(修訂附表 2)令》 

 
 
引言 
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（下稱「局長」）根據《獸醫註冊條例》

（第 529 章）（下稱「《條例》」）第 29(2)條，制定《2021 年獸

醫註冊條例(修訂附表 2)令》（下稱「《修訂令》」）（載於附件

一）。 
 
 
理據 
 
2. 根據現行《條例》附表2第3A至3C條的豁免條款，非註冊

獸醫人士在註冊獸醫的指示及/或監督下可以進行一些獸醫外科學1

作為或提供獸醫服務 2，但不得包括診斷、開出藥物處方或進行外科

手術；亦僅可施用麻醉藥物以外的注射品或藥物。附表2所列的相

關豁免條文載於附件二。 
 
3. 隨著香港城市大學（下稱「城大」）成立獸醫學院，《條例》

目前的豁免涵蓋範圍需要擴大，以容許獸醫學生在適當的監督下進

行更多種類的獸醫外科學作為。否則，本地獸醫學生將無法接受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“獸醫外科學”  指  “獸醫外科和內科的技術與科學，包括  –   

(a)  對動物的疾病及損傷的診斷，包括為診斷目的而進行的測試；  

(b)  基於上述診斷而提供意見；  

(c)  對動物進行的內科或外科治療，包括對動物進行外科手術。”  
2 “獸醫服務” 指  “作出或執行任何作為或料理任何事務，而作出或執行該等作為、或料理

該等事務是屬於普遍接受的獸醫外科學業務的一部分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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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要求的所有有關獸醫外科學作為的培訓。 
 
4. 根據《條例》第 29(2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局長制定了《修訂

令》以准許在城大或任何頒授管理局為註冊任何人為註冊獸醫而認

可其資格的大學、學院或學校修讀全日制獸醫外科學課程的學生，

在註冊獸醫的指示、監督或直接持續監督下（視乎情況而定）執行

獸醫外科學作為或提供獸醫服務，以作為該課程所要求的訓練的一

部分。 

 
 
《修訂令》 
 
5. 《修訂令》載於附件一。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
 
6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
 

      刊登憲報     2021 年 6 月 18 日 
     提交立法會    2021 年 6 月 23 日 
 《修訂令》生效    2021 年 9 月 1 日 

 
 
建議的影響 
 
7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經濟、

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家庭和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。建議不

會影響《條例》的約束力。 
 
 

公眾諮詢 
 
8. 食物及衞生局和漁農自然護理署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

2021 年 1 月 22 日期間舉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。在公眾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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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，我們合共收到 66 份書面意見書，所有回應者均支持修訂建

議。

9. 我們已就諮詢文件內的建議及公眾諮詢結果分別於 2021
年 1 月 25 日及 2021 年 3 月 9 日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

匯報。委員對修訂建議表示支持。

宣傳安排

10. 食物及衞生局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。 

查詢

11.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王曜端

先生聯絡（電話：3509 8927）。

食物及衞生局

2021 年 6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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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《獸醫註冊條例》附表 2 的條文  
 
 





 
 



 



 
 




